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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生就業力，引進業界師資參與教學並豐富

教學內容，特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協同教學，係指本校專任教師、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以下簡稱專案教

師)以及研究人員所講授之課程，部分內容得邀請專長領域與系科專業實務技能相關

業界專家參與共同教學稱之。業師之資格審定，比照「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

協同教學實施辦法」辦理，業師之鐘點費支付標準，悉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辦

理。 

三、 協同教學課程申請以日間四技部課程為優先，其他部制別得視實際需要配合規劃

之。課程申請以教學單位依其系科特色及產業發展需求所開設之專業實務課程為

主，其他如基礎課程、理論課程、通識課程、導論或演講性質之課程不得申請協同

教學。 

四、 業師之聘期配合學期制，採一學期一聘。不計入本校師資員額，本校亦不代為申辦

教師證書。業界專家進行協同教學授課，應與授課教師共同規劃課程，並得指導學

生、編撰教材或作成相關實務性之教材（具）。 

五、 每門課程申請業師協同教學時數以全學期授課總時數六分之一為上限，一門課程不

限由一位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教學模式以本校專任教師、專案教師以及研究人員授

課為主，業師協同教學為輔，本校專任教師、專案教師以及研究人員仍應全學期主

持課程，其鐘點費依原課程時數按月核給。 

六、 各教學單位應於實施前填具申請表，經系(所)教評會或系(所)相關會議審議後送院備

查，並交至教學資源中心據以辦理相關核聘事宜。 

七、 申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之教學單位及教師，應配合辦理相關計畫申請、管考及

執行成效資料之填報。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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